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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使刑事案件庭审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也对检察机关

的审查起诉和出庭支持公诉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今年以

来，我们紧紧围绕质量和效率这一公诉工作永恒主题，按照

省院关于公诉改革的有关精神，积极探索，勇于实践，确定

试点，大胆尝试，在审查起诉工作实践中，对刑事诉讼庭前

证据展示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尝试，刑事诉讼证据庭前展示

开展以来，已有12起案件进行了证据展示，其中贪污案1件1

人，猥亵儿童案1件1人，盗窃案4件12人，故意伤害案2件2人

，抢劫案2件6人，强奸案2件2人。经过证据展示，作出绝对

不起诉1件1人，提起公诉10件22人，正在审查1件1人。提起

公诉的案件，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3件6人，适用普通程序简

化审的7件16人，开庭审理时间平均为55分钟，比证据展示以

前平均开庭时间90分钟缩短39％，法院作出有罪判决的8件20

人，正在审理的2件2人。 我们的做法和体会是： 一、转变观

念，树立以公正和效率为核心的现代执法思想 随着修订后的

刑诉法的实施，传统的纠问式审判模式被现代诉辨对抗式的

审判模式所取代，控辩双方的矛盾冲突比以往更加突出。实

践中，由于长期以来形成的思维定式，控方对自己掌握的证

据讳莫如深，尽可能不让对方了解全貌。辨方对自己掌握的

证据也是尽力封锁，意求在法庭上给控方以措手不及。庭审

中，控辩双方对对方出示的证据，缺乏了解，质证时就证据

论证据，而且往往只是围绕证据形式进行争论，实体问题只



有在庭审后再进行核查，经常出现伪证、翻证，这种方式不

但不利于公正执法，而且无形中增加了诉讼成本，浪费了司

法资源，影响了公平正义。 上述情况的存在与“公开、公正

、公平”的现代司法理念是不相符的。在刑事诉讼中，公诉

人代表国家控诉犯罪，辩护人受委托或指定行使辩护权，法

官居中裁判，控、辩、审三方的目的都是也应该是寻求法律

的公正。如何解决上述问题，使控辩双方在刑事诉讼中，增

加理解，相互沟通，相互配合，从而保证庭审质量，实现刑

事诉讼的最终目的，庭前证据展示为解决问题提供了*作平台

。通过庭前证据展示，实现控辩双方之间的证据信息交流，

有利于发现案件的客观真实，实现诉讼公正；有利于保障被

告人的辩护权；有利于保证法庭审判的质量；有利于节省司

法资源，提高诉讼效率。最大限度的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维护公平正义。 二、积极稳妥，确立庭前证据展示应遵循

的原则 刑事诉讼庭前证据展示现行刑诉法并未明文规定，是

检察机关公诉工作中的新生事物，是公诉工作改革的一种尝

试，按照上级院提出的积极稳妥的方针，庭前证据展示必须

要在现行法律的框架内进行，不得与法律的禁止性规范发生

冲突，我们认为，另外还应遵循以下原则： 1、平等自愿原

则 公诉人、辩护律师刑事诉讼证据展示中的地位完全平等。

是否进行证据展示，公诉人和辩护律师任何一方提出建议对

方同意即可进行证据展示。 2、特定主体原则 证据展示的主

体为公诉人和辩护律师，既证据展示只能在公诉人和辩护律

师之间进行。律师以外的其他辩护人、被害人的诉讼代理人

不作为证据展示的主体。 3、法官有限介入原则 现代诉辨对

抗的庭审模式下，法官的角色是一个裁判者，其任务是居中



裁决。庭审前过多参与案件证据有关的活动，有可能使法官

先入为主，不利于其公正履行职责；但另一方面，展示的证

据还须得到法官的确认和采信，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因此

，在证据展示中，不能没有法官的介入，作为法官，在庭审

前应该了解展示的结果，即双方对哪些证据存在争议、对哪

些证据不存在争议；但绝不能全程介入，更不能居中主持。

4、排除非展示证据原则 检察机关展示的是证明被告人构成

犯罪和罪行轻重、责任大小，拟在法庭出示的所有证据；辩

护人展示的是拟在法庭上出示、有利于被告人的所有证据；

未经证据展示的不得当庭出示，在庭审中须出示新的证据，

应当重新就此证据进行证据展示。 5、责任追究原则 对不严

格执行刑事诉讼证据展示办法，违反证据展示义务的公诉人

或辩护律师，按照各自的行业规章予以纪律处分。 三、试点

先行，积极开展刑事诉讼庭前证据展示工作 确立了证据展示

应遵循的原则后，我们选择了公诉队伍和律师队伍整体素质

较好的湖滨区作为刑事诉讼庭前证据展示的试点单位，确定

湖滨区院为证据展示工作试点的承办院，加强指导，正确引

导。我们试行证据展示的具体做法是： 1、深入调查，多方

磋商，反复探讨，制定刑事诉讼证据展示办法。按照统一部

署，我市湖滨区院从2003年4月初开始，与该区律师协会、律

师事务所等相关单位进行沟通，就证据展示的可行性、展示

范围、展示程序和方法、相关纪律及与普通程序简化审、量

刑建议的衔接等方面，充分听取各方意见和建议，制定了刑

事证据展示办法，与5个律师事务所联合下发执行，确定20名

优秀律师享有证据展示资格。 2、明确证据展示的范围。对

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被告人依法可能判处十年



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辩护律师对所指控的基本犯罪

事实没有异议的案件，应当进行证据展示；被告人系盲、聋

、哑人的案件，被告人不认罪（包括共同犯罪案件中，有部

分被告人不认罪）的案件，疑难、复杂、有重大社会影响的

案件，可以进行证据展示；对于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不得

进行证据展示。 3、严格庭前证据展示程序。证据展示在提

起公诉后法院开庭审理前进行；证据展示要制作展示笔录，

证据展示笔录载明证据展示的提起、证据展示时间、地点、

参加人员，控辩双方展示证据的类型、证据名称、数量、各

方对所展示的证据有何意见等；笔录由参与证据展示的各方

共同签字确认；对于证据有异议的，应当共同核查；律师申

请调取的证据和提供的证据线索，应当共同调查。 4、证据

展示的结果送案件主审法官知悉。证据展示后，对于控辩双

方无异议的证据，要制作无异议证据清单，提交法庭。在庭

审前，公诉人、辩护律师如还有未经展示的证据拟在法庭出

示的，必须通知对方，进行证据展示。 5、证据展示进行后

，同不起诉、简易程序、普通程序简化审的提出相接合。经

过证据展示，对符合不起诉条件的，依法作出不起诉处理；

对于法律允许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建议法院适用简易

程序；对于不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建议法院适用普通程序

简化审。控辩双方只围绕证据中双方意见难以统一的部分以

及案件定性、适用法律、量刑情节等关键问题进行辩论，提

出量刑建议，以便于法官准确把握案件，依法作出公正的判

决。 6、对证据展示工作实行内部监督。审查起诉案件承办

人，根据案件事实和证据情况拟提出或接受证据展示的，由

承办人填写证据展示呈批表，报部门负责人审核，由主管检



察长决定。 7、实行备案审查制度。对于进行了证据展示的

案件，办案单位要将证据展示笔录、展示证据清单、起诉书

、出庭笔录复印件及有关案件的处理情况报市院公诉部门备

案审查，市院公诉部门指定专人负责进行审查，发现问题的

及时予以提出。对于拟进行证据展示，而存在一些问题把握

不准的，要求在作出决定前向市院请示。 四、稳步推进，证

据展示初显成效 庭前证据展示的实践证明，在提高案件质量

和诉讼效率，维护公平正义，切实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方

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取得了较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1、通过证据展示，能够发现移送起诉案件中存在的证据瑕疵

，积极完善证据，不断提高公诉人把握证据标准的水平，保

证案件质量。如市院指定湖滨区院审查起诉的义马市公安局

交警大队副大队长刘建政伪造罚款单据贪污35000元一案，在

进行证据展示时，辩护律师对其中26000元赃款用于购买公车

提供了相关证据。公诉人会同侦查人员、辩护律师对该情节

进行了详细调查，查清了刘建政用26000元赃款以公家名义购

买私车的事实真相。在庭审中，控辩双方对刘建政其他贪

污9000余元犯罪事实无异议，只进行了简单的示证，仅就赃

款是否用于购买公车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辩论，由于庭前证据

的完善，公诉人有理、有据的反驳了辩护律师的无罪观点。

使这起省委政法委督办，三门峡市反响强烈的案件取得了良

好的庭审效果。 2、提高了办案效率，节约了司法资源。如

贾长青等六人盗窃国有企业物资、销赃、转移赃物一案，6名

被告人均认罪，辩护律师与公诉人进行证据展示，提出部分

被告人余罪自首、协助抓获同案犯的问题和线索，并共同进

行了调查。该案起诉后，建议法院适用普通程序简化审，根



据各被告人在犯罪中起的作用、自首、立功情节、退赃情况

和认罪、悔罪态度，向法院提出了从轻量刑建议，该案6名被

告人3场犯罪事实，开庭仅用了35分钟。法院接受量刑建议，

对3名销售赃物、转移赃物在3000元以下的被告人单处了罚金

。 3、深化了检务公开，维护了公平正义。如左勇故意伤害

案，公诉人提出与辩护律师进行证据展示，辩护律师提出了

有利于被告人的证据线索，双方方共同调查，查明了左勇在

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的情况下致伤被害人的事实。该院认

定左勇的行为属于正当防卫，拟作绝对不起诉，经过不起诉

公开审查，作出了绝对不起诉处理。该案的公正、公开处理

，收到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试行证据展示以来，

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效，但也深感还存在一些难以把握的问题

。一是法官在证据展示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好界定。由于没有

法律的明确规定，法官的地位和作用的如何界定，直接影响

其积极性和配合程度，直接关系证据展示的效果；二是被告

人没有委托辩护律师时，无法进行证据展示。根据我国的辩

护制度，除特定案件外，法庭可以在被告人未委托辩护律师

的情况下开庭审理，因此，这部分案件无法进行证据展示；

三是缺少与证据展示制度相配套的其他制度，大大制约了证

据展示的效果。与证据展示制度相联系的其他制度，如诉辩

交易制度、求刑权制度、适用范围较大的简易程序制度等，

直接影响证据展示的效果；四是对于证据展示的案件能否不

移送主要证据复印件。刑诉法规定向法院提起公诉时一并移

送主要证据复印件，而在控方证据向辩方律师展示后，主要

证据复印件移送已失去意义，且造成较大的资源浪费，不符

合诉讼经济原则。因此，建议对证据展示的案件可不再移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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